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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中市政府第 2 屆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第 3 次會議」 

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2 年 1 月 14 日(星期六)上午 10 時 

貳、 地點：忠明高中圖書館 5 樓演藝廳 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 主持人：盧市長秀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佳宜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(如各簽到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伍、 市長致詞：(略) 

陸、 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因本屆青年諮詢委員任期將屆，且自成立以來仍有許多行政程序

問題待解決，考量到新一屆青諮會成立後，亦可能面臨類似問題，為求降

低行政資源及人力成本的浪費，故建請市府以此案規劃為主，延聘現有青

諮委員成為次屆青諮會的團隊顧問或種子師資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都市發展組 呂委員嘉穎 

研考會劉主任委員彥澧回應： 

目前規劃於未來舉辦之共識營或培力工作坊邀請卸任青諮委員進行

經驗分享與傳承。 

呂委員嘉穎補充： 

由於青諮會定位不明，因此部分委員以議員之姿，認為得對市府政策

進行質詢。本案提出幾項重點包含：整體規劃(例如納入顧問、種子

師資等)或進退場機制，期待未來青諮會的整體運作能更加法制、明

確化。 

研考會劉主任委員彥澧回應： 

(一)青諮會定位非常明確，各位扮演的角色即是諮詢委員角色，如委員對

市府有相關建議皆會錄案請局處作出正式回復。 

(二)目前青諮會分為三組，由於在大群組中討論事情容易發散，參與的人

數可能不到百分之二十，建議在既有的架構下成立組內小組，每小組

約 3 至 5 人，以類似課堂分組報告之方式進行，運作會更加靈活，

並有效提升委員的參與度、積極度。運作方式亦得先提供相關議題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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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組討論，待小組有共識後再提至組層級，透過層層討論所激盪出來

的構想將會更有效益。 

(三)有關退場機制，後續或許可研議規範委員連任次數限制；另外，各組

青諮組長任期及改選機制亦可一併納入討論。 

賴委員建宏補充： 

(一)大家會將青諮委員與民意代表之職權有所混淆，係因為青諮會的組

織說明，對於青諮委員的權限範圍其實是相對模糊的，因此產生此疑

問。原則上，青諮委員得對局處提出疑問與建議，但是針對預算或額

外執行部分應為民意代表的職權。 

(二)本案的退場機制應包含超過 35歲且對於公共事務有貢獻能量的卸任

青諮委員是否有其他延續的機制？如何讓青年對於市府施政的回饋

與建議能夠延續，對於公共議題有熱忱的人不會因為屆齡就消失，但

卻因卸任缺乏可以發聲的平台，對青諮會後續發展是可惜的。 

(三)關於委員出席率，建議可建立參與度評量指標，協助組織正常運作。

例如組織被動參與人數有七成，三成為積極參與，市府後續若有青年

相關政策規劃，即可邀請參與度高之青諮委員參加，亦可協助整合青

委間不同立場之意見，提高建言採納可行性。 

馬委員瑞成補充： 

建議青諮委員得於政府推動政策定案前即可參與討論，而不是在政

策推行後才提出事後建言，以此區分青諮委員與一般青年的不同之

處。 

建議應深化市長對於青年入府的決心，全台各縣市青諮組織皆於任

期結束離開，如何協助市府網羅各領域青年優秀人才並延續鏈結非

常重要。本案主要除了協助青諮會組織傳承，也能增加市府與青年之

網絡鏈結，讓外界看到市府對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之重視，甚至成為全

台青諮組織的表率。 

以嘉義市青諮會運作方式為例，市府如有相關議題時即邀請青諮委

員參與提出想法，甚至能參與嘉義市市政會議並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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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考會劉主任委員彥澧回應： 

諮詢意見本為集思廣益的過程，政策發布前的民意蒐集亦需更加謹

慎，避免造成行政推動窒礙難行。擔任青委代表並非職涯保證，而是

透過青諮委員的角色更加了解公部門運作方式。針對青諮會設置要

點是否需修正，後續將視需要再行研擬。 

陳委員詩凱補充： 

對於未來能否入府工作或與政策有所關連並非重點，而是擔任青諮

委員時得提出意見供市府參考，卸任後除了自發性聚會外，無法繼續

將經驗進行有效運用，對於青諮會體制毫無幫助。因此希望卸任青諮

委員仍然可以進行傳承或與市府進行互動。 

李委員庚羲補充： 

過去舉辦培力主題無法幫助青諮委員學習，很多青諮委員都還在成

長，建議遴選時得以年齡進行區分，並透過培訓說明組織架構與進行

方式，委員才會比較了解如何提案。另外，很多青諮委員皆為知名講

師，期待能有機會為青諮會貢獻一己之力。  

蕭委員誠佑補充： 

(一)青諮會性質類似公聽會概念，得廣納意見，因此建議在政策開始前挑

選幾項議題作為示範，邀請有興趣之青諮委員共同參與。例如社會住

宅政策會舉辦地方公聽會，此時即可透過青諮委員意見了解青年需

求並落實政策。 

(二)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定位應偏向讓沒有其他社會資源管道的青年發

聲，倘於青諮會中有傑出表現或是政策參採率高，建議建立人才資料

庫，當市府有需求時即可邀請具備專業背景的委員與會，也能達到延

續性發展，或許也能成為市政顧問的人選。 

決議：所有公民都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，而青年族群相較之下較欠缺社

會資源及人脈的累積，因此市府設立青年事務諮詢委員會傾聽青年

聲音。未來將於舉辦共識營或培力活動時邀請卸任青諮委員進行經

驗分享與傳承，爾後如有先期議題研擬亦歡迎委員參與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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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二：廠商於工廠登記後如需申請外籍移工則需透過徵才，期間貴府勞

工局會到現場查實際狀況，但其評定無統一標準的準則及相關時間告知，

恐讓業者失去申請之契機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都市發展組 陳委員鈺、賴委員瑞淇、莊委員皓仁 

勞工局張局長大春回應： 

(一)勞動法令全國一致性，無論是勞動檢查、聘雇外勞移工等的法令規

定皆為勞動部規定，地方並無被授權可以訂立相關管理法規；此外，

勞動檢查人員薪資皆來自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並在地方政府執行工

作，需配合勞動部法令執行。 

(二)勞動部要求徵才的時候需到現場查看實際狀況，惟無法事先透漏勘

查時間，本府檢查人員皆須依照勞動部相關規範執行，此為公務員

執行困難之處。未來會持續向中央勞動部反應，要求得事先告知公

司現場勘查時間，以及調派的部分再適度放寬規定。 

(三)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前 3 款規定外籍勞工調派問題，去年中央已放寬

AB 廠調派規定，經過特定工廠申登，登記期間內提出防護安全計畫

核准後，即使公司仍在進行相關特登程序或是工廠登記相關規範等

階段，只要正在進行改善籌劃之狀況即可讓外勞調派。 

經濟發展局李副局長逸安回應： 

(一)勞動法令全國統一規定，工廠管理輔導相關規定也是有全國性的規

範，先前已收到勞動部、勞工局相關函文，請本局協助調查工廠目前

是否有營運的跡象，並按照工廠管理輔導做現場了解與稽查，按照

規定如要認定工廠是歇業，必須要提供一年以上自行停工的事實或

是現場機具已搬遷始可認定。 

(二)很多企業工廠因經營需要有 AB 廠之狀況，在稽查過程中本局以輔

導立場協助企業符合相關規定，並將查核結果回報勞動部或勞工局。

目前 AB 廠勞工雇用部分勞動部已放寬相關規定，對特定工廠登記

或改善計畫完成的工廠，即使尚未取得正式工廠登記，只要其消防、

公安等符合相關規定，AB 廠員工轉移是可以被容許的。很多規定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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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時俱進，勞工需求是各行業經營上之必要壓力，這部份本局會秉

持著協助立場與勞工局合作輔導所有企業。 

賴委員瑞淇補充： 

建議提供標準格式讓業者了解檢查項目並準備資料，透過統一格式

進行檢核，相信業者也會樂意配合。 

決議：請勞工局、經發局再行研議。 

 

案由三：建請市府針對特定工廠建立專業人員的培訓機制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都市發展組 賴委員瑞淇、蔡委員心瀠 

經濟發展局李副局長逸安回應： 

(一)特定工廠是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後對於未登記工廠的輔導作為，所

謂未登記工廠即在農地、住宅區等土地上之既有違規工廠。工廠管

理輔導法修正後得辦理特定工廠登記，首先未登記工廠必須先納管，

申請納管期限已於去年 3 月 19 日截止，台中市共有八千三百多家未

登記工廠申請納管，納管後需提出改善計畫始能取得特定工廠登記，

由於很多業者對相關之專業規定不了解，因此會找代辦處理，惟代

辦品質良莠不齊，因此就本局立場希望業者能親自辦理。 

(二)目前已經提供許多管道供民眾了解相關資訊，例如辦理說明會、講

習、教學影片及提供成功範例格式等，甚至是開設家教班讓需要的

民眾參加，由於家教班報名踴躍，後續將研擬加開班別。另外申請特

定工廠登記之許多專業規定亦涉及其他局處，因此亦將相關局處及

工會團體等聯絡資訊揭露在網站上，讓民眾可以親自去詢問、了解。 

(三)特定工廠登記申請期限將於今年 3 月 19 日截止，先前所述之八千多

家申請納管的工廠，皆需於期限前提出改善計畫。目前仍有三千七

百多家尚未提出。近日本局已與經濟部合作召開說明會，後續會將

說明會的內容公告上網，讓大家都能了解申請相關規定。此外，3 月

19 日前可能還有很多工廠無法完整繳交文件，但也呼籲納管業者必

須先送件，即使內容無法完全符合規定，後續仍有通知補正的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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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超過期限規定未送件納管即失效，一旦失效就會回歸到未登記工

廠的狀況，所有違規事項都須受處分。 

賴委員瑞淇補充： 

案件審核流程於經發局是第一關，通過後將分配至各局處，如欲加

開家教班，恐使審查案件人力不足而影響效率，建議可培訓人員協

助輔導，降低人力壓力。例如可參考都發局辦理危老講堂時發放危

老工作證、規劃師之方式，如民眾參加培訓，未來可以在消防、都發

部分協助審查。 

決議：請經發局再行研議。 
 

案由四：建請台中市政府各局處或單位在召開重要專案會議時，邀請具有

相關專業背景的青年諮詢委員列席一至數名，以增加多元觀點與討論，開

啟更多青年與公部門的直接對話，藉此完善盧市長秀燕「青秀台中」及青

年入府的政策決心，加深公共參與，讓市府政策的執行與推廣能更符合民

眾所需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人：都市發展組 藍委員鼎清、賴委員瑞淇 

都發局吳專委信儀回應： 

都市計畫委員會為廣納各界賢達，將於每年 10 至 11 月請各界推薦

委員，並將建議名單簽報府層決定，如果有需要得請青諮會推舉 1 至

2 位委員，並將委員納入推薦名單中請府層勾選。另外，都委會本來

就有列席的機制，後續開會時得將相關資訊提供至青諮會群組，如有

興趣參與都委會審議案件可向都發局申請參加。 

研考會劉主委彥澧回應： 

(一)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目前設置 11-13 位委員，其中由人事處處長與

主計處處長為當然委員，其餘 9-11 個名額將提請市長聘請專家學者

擔任。未來將篩選是否有青諮委員適合擔任研考委員並納入建議名

單作為參考；若委員想要毛遂自薦，亦可將資歷及履歷提供本會。另

外，青諮會本身已有提供市府意見的功能，歡迎委員持續透過青諮會

的平台提供政策建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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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秘書處設置國際事務委員會，其委員人數上限 42 人至今尚未聘滿，

倘青諮委員對於國際事務有所涉略，如外語能力優良、與他國商會或

代表處有所接觸等，即符合參與委員資格，歡迎委員主動遞件；另外

委員會要點第五點規定：委員會會議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學者專家、社

會人士或團體代表列席，未來秘書處亦將視商議主題適時邀請青諮

委員列席參與。 

社會局廖局長靜芝回應： 

兒少權會的委員年齡範圍是 12 至 18 歲，若青諮委員符合年齡資格

歡迎參與徵選；針對列席部分，目前兒少權會章程無相關規定，然而

若討論提案內容有需求，得透過會議決議邀請，建議可以在後續會議

中提出是否得列席並決議。 

王副教授秀燕回應： 

兒少權會有分工小組機制，得選擇較感興趣或關注的領域參與，沒有

解決的案子才會延續到大會，後續可請社會局提供參考。 

教育局陳專門委員雅新回應： 

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有明確規範到委員會的組成為性別平等教育相關

領域的專家學者、民間團體代表及實務工作者，法令亦規定三類人員

資格應為從事性別平等、性教育或是多元文化議題相關研究教學與

實務工作者。倘青諮委員中有從事相關教學研究者得向教育局自薦，

將納入下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薦名單。若爾後有涉及適合青諮

委員與會討論的議題，本局將主動聯繫邀請。 

藍委員鼎清補充： 

(一)倘各委員會或局處欲邀請青諮委員列席，建議可以透過青諮會大群

組方式進行宣傳。 

(二)關於第三屆青諮委員資格定位或需求，建議邀請有想法的委員一同

參與討論，具體落實青諮委員的想法。另外，由於青諮會任期為兩年

一任，建議將青諮組長改選機制納入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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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考會劉主任委員彥澧回應： 

有關青諮組長改選機制於後續再行研議；另本屆最後一次大會將研

擬以非制式之會議形式試辦。 

決議：依局處意見研議辦理。 

 

柒、 臨時動議 

一、都市發展組蔡委員心瀠： 

最近因台中車禍事件，市府與網路意見領袖進行交通改善討論，如偏

心左轉車道、左轉燈、人行穿線退縮、行人庇護島等。藉由調查台中

市易發生車禍的路口進行檢討與改善，建議優先改善路口包含，111

年 9 月份易肇事路口如五權西環中路口、台灣大道文心路口、三民

崇德路口以及台灣大道惠中路口等；並針對各級學校的周邊路口進

行學生家長流通路線的檢討改善；重大商圈核心地段如台中火車站、

逢甲夜市、一中街等街口以及公共運輸站點出入口進行周邊交通改

善。希望不只是針對網路上討論聲量高路口進行改善，而是透過建設

性規劃讓整個台中市作出全面式的檢討，脫離行人地獄的稱號。 

另外亦希望市府同仁應進行教育訓練，市府在工程單位審核相關案

子時，若需要重新劃置標線，應考量是否調整設計，以及是否需建設

行人庇護島及 Z 字型庇護島等。 

研考會劉主任委員彥澧回應： 

請交通局再行研議。 

二、社福文教組鄭委員澤澧： 

目前會議場地座位安排較為分散，由於目前疫情已漸漸趨緩，希望之

後舉辦會議時，能讓青年近距離互動，對於議題討論會更有溫度。因

此建議第四次大會場地規劃可以讓青諮委員與府方代表靠近一些，

例如類似公民咖啡館概念進行對話及討論議題。 

研考會劉主委彥澧回應： 

後續將研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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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社福文教組賴委員彥丞： 

(一)去年曾於教育文化小組提出希望能推動本市學術倫理教育，最近教

育部亦提出全國中小學科展都需要進行學術倫理的課程。希望教育

局考慮與台灣學術倫理資源中心合作，甚至設置台中市學術倫理專

區，讓學術倫理教育從中學開始，而非等到大學後才開始慢慢接觸。 

(二)菸害防制法已三讀通過，未來各級學校皆納入禁菸場所且禁菸年齡

提高至 20 歲，請相關局處落實法規。 

四、社福文教組蕭委員錦蓮： 

本人與部分青諮委員相當關心性別、暴力、創傷等相關議題，亦對社

會創新計畫有共識且開始舉辦工作坊、講座進行宣導。想詢問倘青委

進行公益議題推廣，如何能獲得支持管道，例如網路宣傳或與相關局

處聯合共創議題及建立聯繫管道。 

劉主任委員彥澧回應： 

此議題與教育局及社會局相關，請與委員先行瞭解相關事宜。 

五、就業經濟組許委員泰英： 

(一)有關青年聯繫會報、培力活動主題，可邀請青諮委員參與討論。 

(二)建議青諮委員年齡上限提高至四十歲，另建議研考會與都發局委員

會中可以提供 1 至 2 席予青諮委員參與討論。 

六、都市發展組賴委員建宏： 

在各局處人力編制上限及行政人力的負擔情況下，前次會議曾建議

針對青年事務設立青年辦公室協助各局處青年政策的溝通，倘此方

案可行，建議於後續會期或是議題小組會議中進行討論。 

劉主任委員彥澧回應： 

原則上提案如屬於各局處獨立權責時，由局處自行處理；倘為跨局處

且有窒礙難行、須協調之情形時，將啟動青年聯繫會報，邀請府層長

官主持並進行跨局處的協調。 

七、都市發展組林委員重儀： 

擔任第一屆青諮委員時曾提出增加青諮委員及兒少代表之交流活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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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研考會後續辦理培力活動時亦有邀集兒少代表參與，然而到第

二屆後此機制便無延續，希望能再次延續第一屆青諮會機制邀請兒

少代表共同參與。 

劉主任委員彥澧回應： 

後續將研議辦理。 

捌、 散會（中午 12 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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